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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Subcommittee on Two Items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Relating to 

Human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Minutes of meeting 
 
 

Date : Monday, 4 August 2025 

Time : 3:00 pm 

Venue : Conference Room 4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lex 
 

 

Attendance 

 

The attendance of Members, public officers, invited parties, the Clerk and staff is 

in Appendix 1. 

 

(The verbatim record of proceedings is in Appendix 2.) 

 

I. Meeting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briefed the Subcommittee on the Human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Licensing) (Amendment) Regulation 2025 and the Human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2) Notice 2025 

(“the two items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The two items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sought to give effect to the Council on Human Reproductive 

Technology’s recommendations, namely the removal of the statutory storage 

periods of gametes and embryos for own use; and the updating of the list of   

sex-linked genetic disease which justified sex selection. 

 

2. The Subcommittee deliberated on the two items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responded to Members’ views and enquiries.  Members who 

spoke included (in speaking order): Ms LAM So-wai, Ms Judy CHAN, 

Mr Edmund WONG, Mrs Regina IP (Chairman), Ms Nixie LAM, 

Ir LEE Chun- keung and Dr NGAN Man-yu. 

 

Follow-up actions 

 

3. The Subcommittee agreed to invite public submissions on the two pieces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The Subcommittee also requested the Administration to 

provide the following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a) following the successful 

conception through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procedures, if it was discovered that 

the embryo had inherited epidermolysis bullosa (commonly known as Butterfly 

Children), whether it was permissible to terminate the pregnancy; and (b) whether 

the aforementioned disease was included in the proposed amended Schedule 2 to 

the Human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Ordinance (Cap. 561). 



- 2 - 

 

Legislative timetable 

 

4. The Subcommittee had completed clause-by-clause examination of the two 

items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The Subcommittee had no objection to the two 

pieces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and would not propose any amendments.  

Subject to members’ views on the written response to public submissions to be 

provid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as well as on the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it 

would provide at the Subcommittee’s request, the Subcommittee would complete 

its scrutiny work.  The Chairman pointed out that the scrutiny period for the two 

items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had been extended to the Council meeting of 

10 September 2025.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timeline, the Chairman would 

report to the House Committee on 29 August 2025.  The deadline for giving 

notice of amendments to the two items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was 

3 September 2025. 

 

II. Any other business 

 

5. There being no other business, the meeting ended at 4:56 pm. 

 

 

 

Council Business Divisions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18 August 2025 

 



 

 

Appendix 1 

 

Legislative Council 

Subcommittee on Two Items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Relating to Human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Meeting 
 
 

Date : Monday, 4 August 2025 

Time : 3:00 pm 

Venue : Conference Room 4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lex 
 

 

Attendance 

 

Present (Subcommittee members) 

 

Hon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GBM, GBS, JP (Chairman) 

Ir Hon LEE Chun-keung, BBS, JP 

Hon LAM So-wai 

Hon Nixie LAM 

Hon Judy CHAN Kapui, MH, JP 

Hon Edmund WONG Chun-sek 

Dr Hon NGAN Man-yu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Agenda Item I 

 

Dr Cecilia FAN Yuen-man, JP 

Under Secretary for Health 

 

Mr Leo LI Ngo-chuen 

Principal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Health 5 

 

Miss Amy LO Si-tsai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Health 5A 

 

Dr Addi CHAN Kwok-hung 

Principal Medical and Health Officer (Health Technology and Advisory) 

Department of Health 

 

Mr Billy YIP Tak-chun 

Secretary (Council on Human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cting) 

Department of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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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 Vonda LAM Hei-man 

Senior Government Counsel 

Department of Justice 

 

Ms Janice LEUNG King-yan 

Government Counsel 

Department of Justice 

 

Attendance by invitation 

 

Agenda Item I 

 

Dr CHEUNG Lai-ping 

Consultant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of New Territories East Cluster 

Hospital Authority 

 

Clerk in attendance 

 

Mr Colin CHUI, Chief Council Secretary (3)3 

 

Staff in attendance 

 

Miss Quincy NG, Assistant Legal Adviser 6 

Ms Macy NG, Senior Council Secretary (3)3 

Ms Ling IP, Legislative Assistant (3)3 



 

 

附錄2 

Appendix 2 

 

 

 

*********************************** 

 

立法會與人類生殖科技有關的兩項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會議  

逐字紀錄本  

Subcommittee on Two Items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Relating to 

Human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Verbatim record of meeting 

 

 

日 期：  2025年8月4日 (星期一 ) 

Date:  Monday, 4 August 2025 

 

時 間：  下午3時至4時56分  

Time:  3:00 pm to 4:56 pm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4 

Venue:  Conference Room 4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lex 

 

 

 

 

*********************************** 

 

 



 

-  2  -  

 按下列編碼收看 

相關會議部分 

主席：會議時間已到，亦有足夠法定人數，現在舉行會議。

請政府部門的代表進入會議室。  

[000335] 

  

 歡迎各位政府部門代表。歡迎醫務衞生局副局長范醫生，

首次出席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以及首席助理秘書長李翺全

先生，助理秘書長盧思齊女士；衞生署首席醫生 (健康科技及

諮詢 )陳國雄醫生，衞生署署理秘書 (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 )

葉德臻先生；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林希雯女士，以及律政司

政府律師梁景欣女士。歡迎各位。  

 

  

 在今年 7月25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同意成立小組

委員會，以研究與人類生殖科技有關的兩項附屬法例，即

《2025年人類生殖科技 (牌照 )(修訂 )規例》及《2025年人類生

殖科技條例 (修訂附表 2)公告》。文件已發給各位委員參考，

我們首先要處理的問題是是否邀請公眾發表意見？委員認為

有沒有這個需要？  

 

  

 陳議員。   

  

  

陳家珮議員：主席，我認為社會上對此議題的共識沒有太大爭

議，但希望開放一個書面平台，讓公眾可以發表意見。  

 

  

  

主席：修訂內容較為技術性，涉及政策的改變，但政策本身爭

議不大。不過，我們稍後會請政府代表解釋。其餘各位委員是

否同意無需舉行公聽會，只在有需要時收集書面意見？這樣

足夠嗎？多謝各位。  

[000545] 

  

 接下來我們討論附屬法例，首先請政府代表解釋有關政策

事宜。  

 

  

 請范副局長。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主席，今次兩項附屬法例的修訂旨在落實

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的建議，分別是取消供自用的配子和

胚胎的法定儲存期限，以及更新可供支持進行性別選擇的

伴性遺傳疾病列表。管理局在 2021年至 2024年期間進行了

《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實務守則》 (“《實務守則》 ”)的例行

[000615]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215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345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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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列編碼收看 

相關會議部分 

檢討，參考了諮詢期間收到的持份者意見。管理局就相關議題

進行了詳細研究，並提議作出有關附屬法例的修訂。以下我會

向大家扼要說明這兩項附屬法例的修訂建議。  

  

 現時，根據《人類生殖科技 (牌照 )規例》 (“《規例》 ”)

第 15(2)條，供自用的配子或胚胎一般最多可儲存 10年。接受

醫學治療而可能導致喪失生育能力的病人，其自用胚胎的

儲存期限為 10年，而供自用的配子的儲存期限則為 10年或

直到病人年滿55歲 (兩者以較長者為準 )。  

 

  

 現行的法定儲存期限是基於90年代的討論。隨着相關技術

進步，有更多科學證據指出配子或胚胎的儲存時間並不是

影響其安全或質量的主要因素。再者，既然儲存配子和胚胎

旨在用於進行生殖科技程序，而《人類生殖科技條例》下並無

就進行生殖科技程序設立年齡上限，若基於高齡懷孕的醫療

風險劃一設立配子和胚胎的法定儲存期限，並不是最合適的

做法。經審視其他地區的相關法規，並綜合醫學、倫理和社會

等多方面因素的考量，管理局認為應讓市民在充分了解延遲

或高齡生育的醫療風險和影響的前提下，可因應自身健康及

其他情況決定配子或胚胎儲存期限。因此，管理局建議修訂

《規例》，不論儲存者的性別、年齡或是否有醫學原因，均取消

自用配子和胚胎的法定儲存期限。  

[000726] 

  

 另外，現行《條例》第 15(3)條訂明，任何人不得藉生殖科技

程序而直接或間接使胚胎的性別得以選擇，除非進行選擇是

為避免在附表 2指明的可能損害胚胎健康的伴性遺傳疾病。

管理局轄下由婦產科醫生、醫學遺傳科醫生以及不同界別人

士組成的生殖科技新發展工作小組，根據最新的醫學發展、

業界運作及本地因素等考量，並參考不同國際權威遺傳疾病

資料庫後，建議更新條例附表 2下的疾病列表，有關修訂詳載

於《2025年人類生殖科技條例 (修訂附表 2)公告》。這是相對

技術性的修訂。如兩項附屬法例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獲得

立法會通過，將於2025年12月1日生效。  

 

  

 管理局會相應修訂《實務守則》，並於同一日生效。隨着

醫學發展，上述修訂將為有意生育人士提供更大自主權，並

優化生殖科技規管，因此希望委員支持上述修訂。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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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列編碼收看 

相關會議部分 

  

  

主席：謝謝副局長。  [001017] 

  

 現在開放討論，由於我們人數不多，每位委員有 5分鐘發言

時間。哪位委員想提問？目前有兩位，林素蔚議員和陳家珮

議員，還有我本人。  

 

  

 先請林素蔚議員， 5分鐘。   

  

  

林素蔚議員：多謝主席。首先歡迎范副局長第一次來到立法會

開會，討論人類生殖科技牌照相關的規例。首先我個人非常

支持政府全面取消配子和胚胎的儲存期限，因為以往特別對

女性而言，現在很多職業女性的結婚年齡都會延遲，所以這

方面我非常歡迎。在此，我想就幾個問題請教局方。  

[001041] 

  

 首先，文件提到儲存時間不影響安全，是基於科學證據，

我想問有沒有參考過目前世界各地有多少國家是沒有相關

儲存限制的？有沒有實證研究，以及香港本地有沒有相關

研究，尤其針對華人社會？如果現在延長配子和胚胎的儲存

期限， let’s say我20年後取出來仍然能懷孕，情況如何？  

 

  

 第二，如果取消了儲存限制，目前香港相關的儲存設施供

應是否充足？現有儲存配子、胚胎的設施使用率和閒置率是

多少？  

 

  

 第三，關於允許選擇性別，我想問目前醫管局基於醫學因

素選擇性別的病人人數大概有多少？另一方面，提到刪除

15項疾病的其中一項理據是沒有重大健康影響，為何當初會

將這15類疾病列入名單？可否舉一些例子說明？多謝主席。  

 

  

  

主席：副局長。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我認為問題涉及幾方面。目前實質上是否

有地方證明配子或雪藏的胚胎是安全的， so far如有需要，我

可以請醫管局同事稍後分享經驗和實際例子。關於性別選擇，

[001245]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617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641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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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列編碼收看 

相關會議部分 

更新列表的情況也可以請同事解答。關於使用的設施方面，我

想了解一下，剛才林議員所指的閒置是指哪一類設施？  

  

  

林素蔚議員：即儲存配子和胚胎，例如雪藏卵子或胚胎的設

施。目前香港是否存在閒置、沒人使用的設施，但這些設施仍

然存在的情況？謝謝副局長。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我可以請衞生署的同事向你說明。我們

目前已發出牌照的一些場所，他們的服務狀態可以向你解釋。 

 

  

  

主席：哪位來解釋？現在有多少持有牌照的場所？如果延長

至無時限，目前的設施是否能支持雪藏這麼長時間？我認為

林議員想了解這些。另外，外國的例子當局還未回答，衞生署

或醫務衞生局是否有相關資料？  

 

  

 哪位作答？   

  

  

衞生署首席醫生 (健康科技及諮詢 )：多謝主席，多謝林議員。

先說外國例子，目前很多國家已經沒有雪存卵子和胚胎的限

制，例如內地沒有，美國也沒有，新加坡這些華人社會也沒有

限制。甚至在英國，可以從儲存年齡起儲存多 55年，假設20歲

儲存，就能儲存至70多80歲。這是對這個問題的回應。  

[001423] 

  

 至於林議員另一個問題，關於雪藏後是否會影響卵子

質素，根據科學證據，卵子的 quality取決於雪藏時的年齡，與

當時的狀態一致。當然，儲存時間越長，母親的年齡越大，妊娠

的風險也會增加，但卵子本身的質素與雪藏時的狀態一致。  

 

  

 關於選擇性別，我了解到自 2007年 8月《實務守則》生效

以來，我們只接獲1位病人使用選擇 (計時器響起 )性別的服務。

現在想補充一點，現在科學昌明，很多時候在到達某階段時已

可以進行prenatal diagnosis及PGT。如果擔心有伴性遺傳病，

可以在那時已進行處理，選擇性別已成為最後一個 resort。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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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列編碼收看 

相關會議部分 

主席：即是說現在通過 prenatal驗血就能檢測是否有遺傳病

影響？  

 

  

  

衞生署首席醫生 (健康科技及諮詢 )：沒錯。Prenatal診斷或PGT

已經可以在卵子或胚胎雪藏時進行檢測，根據我們目前    

sex-linked disease的Schedule是進行最後一步選擇。  

 

  

  

主席：是否已不需要？   

  

  

衞生署首席醫生 (健康科技及諮詢 )：需求不是很大，但當初

我們討論時仍希望維持這個列表，因為有機會在 prenatal及

PGT診斷時可能miss了，或無法進行，或卵子受破壞，最終仍

可走這一步。  

 

  

  

林素蔚議員：主席，我想很快跟進一下。如果他朝一日，有一對

couple在醫管局看醫生，他們表示如果生育某一類型 (例如男

或女 )，如果生男就一定會有某些遺傳病，所以不能生男而選

擇生女，這樣可以嗎？可能難免他朝一日會有一些這樣的

case，謝謝主席。  

[001641] 

  

  

主席：目前是可以的，如果是因病而選擇，是嗎？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主席，是的。我們現在這個 list正是根據

最新比較有權威性的 list去update，現有的這些病我們都已 list

出來。有一部分是伴性遺傳，但未必嚴重到一定要避免懷孕或

必須選擇性別。你明白我的意思？有些是伴性遺傳疾病，但未

必需要選擇性別，因為那些病不一定有很嚴重的後果，所以這

個 list已考慮到與權威標準對齊。  

 

  

 林議員剛才提到的情況，會由醫生與當事人商量。現在

這對夫婦本身是否有某些疾病，因為有些是隱性或顯性的，

所以簡單來說，會由醫生按專業提供意見。當然，我可以請

今天在場的醫管局醫生補充。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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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列編碼收看 

相關會議部分 

  

主席：需留給下一位委員。林議員稍後如有需要可再跟進。   

  

 陳家珮議員。   

  

  

陳家珮議員：謝謝主席，首先我也歡迎范副局長來到立法會，

向我們講解這項規例的修訂。新民黨在這方面已關注多年，

其中雪卵的限期，我們在以前的施政報告中也曾提出建議，

因為我們看到香港的出生率真的很低，我們希望能用不同

方法鼓勵更多人生育。包括雪卵 10年的限制，確實給了很多

不育家庭或女性帶來很大的壓力。我有 3方面的提問。  

[001814] 

  

 第一，我看到當局的背景資料提到諮詢期談了很久，

從2021年到2024年才達成決定。當中這 3年的諮詢過程是怎樣

的？因為我看到你們綜合了醫學、倫理、社會等因素後才作出

決定，我想了解當中go through了哪些流程？  

 

  

 第二，關於第 15(2)條提到的 “供自用的配子或胚胎 ”，字眼

只說 “自用 ”，我想問是否包括在哪個地方使用？這項規例有

沒有相關限制？因為據我所知，如果是自用，例如可能在

海外，有些人想找海外的醫生或某間醫院，在海外進行，現在

條例是否容許，或者程序是否繁複？  

 

  

 第三，這是政策問題，不是技術問題。當局在實施方面提到

一句，“避免市民產生不合理的期望，錯過最佳的生育時機 ”，

我認為這句話有點 ......又不能說負面，但我希望你們未來的

宣傳教育方面，是否可以調轉來表述？現在放寬或取消了

限期，反而可以鼓勵更多女性越早謀劃未來，鼓勵她們早點

雪藏，不用因為要看著 10年限期，而可能等到最後一刻才去

雪藏，擔心過期。我希望你們的說法是否可以更正面一些？

謝謝主席。  

 

  

  

主席：副局長。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謝謝陳議員，明白。剛才提到說法如何表

達，我很贊成，應該一直以來都是如此，但我們也會再加強這

方面。我要從市民的角度去看他們如何接受，我們推行一個

[002114]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1094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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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是好的，所以我認為從他們的角度去表達，我是贊成的，

我們也明白。  

  

 不過剛才提到，是否會在香港地區輸入一些配子？據我

理解，在現行法例，根據《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實務守則》，

我們容許配子和胚胎在輸入香港後繼續儲存作不育治療

之用。不論儲存場所在何處，包括香港以外的地區，以往我們

的儲存期限都是從開始當日計起，這是一直以來的規例。所以

在法定儲存期限取消後，供自用的配子和胚胎，不論儲存

期限，只要符合我們其他列明條件，都可以輸入香港繼續

儲存，作為不育治療之用。  

 

  

  

陳家珮議員：如果是在香港抽取的，但在外國才進行 IVF可以

嗎？他們拿去外地使用。  

[002236]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輸出到外地，現行法例是容許的。現行

法例容許將配子或胚胎輸出，在現行條例下是可以做到的。  

 

  

  

陳家珮議員：程序是否複雜，可否解釋一下？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程序方面，實質上我要請衞生署的同事

協助。  

 

  

  

陳家珮議員：或者案例多不多呢？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案例方面，以我理解，在2021年至2023年

期間，有90個輸出的案例 (計時器響起 )。  

 

  

  

主席：接着是黃俊碩議員。   

  

  

黃俊碩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我有一個問題而已，我看到儲

存期限已取消，但對於匿名捐贈的配子和胚胎仍保留 10年

[002320]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1356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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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我想問在政策層面，為何匿名捐贈仍保持 10年期限？

如果捐贈者在 10年後將其改為自己名下，供自己使用，這個

10年期限是否會最終變成無限期？兩個問題，多謝主席。  

  

  

主席：副局長。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先回答自用和捐贈的問題。捐贈的配子和

胚胎可以是匿名或指定捐贈。簡單來說，根據現行做法或

經驗，匿名捐贈的配子和胚胎一般供應有限，但需求量很大，

所以通常在10年期限結束時已經用完，或者已促成 3次活胎，

就不能再儲存。因此，我們認為以現行安排來看，沒有需要

放寬或取消期限，因為現行安排是合適的。  

[002353] 

  

 至於指定捐贈，即捐贈者將配子或胚胎指定給特定

受贈人，現在的做法是可以在兩年儲存期限之前提出申請，

如果有需要，可以再促成另一次活產個案。所以在這種情況

下，受贈夫婦如果有意願，根據現行條例已經可以再嘗試多次

活產。因此，管理局在考慮這些因素時，決定維持現行安排。 

 

  

  

黃俊碩議員：主席，跟進。局方剛才回應說一般捐贈的配子和

胚胎數量很少，需求很大，所以過去經驗顯示 10年內通常都用

完。這是根據過往經驗，但我們立法時要考慮一致性。既然

法例對自用和捐贈有分別，自用的儲存期限已豁免，但捐贈仍

維持 10年，必然有其原意，而不是因為過往經驗顯示用完就

不用改。一致性何在？我認為是否應該有一些原因，讓我們

“keep住 ”匿名捐贈的10年期限？  

[002524]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我理解有兩點可以考慮。首先，我們最

主要是在自用的情況下放寬期限，是考慮到社會需要、

安全性，以及我們常提到的醫學、倫理、社會、道德和孩子福祉

等因素，這些都是必須考慮的。但從捐贈配子的整個 concept

來看，捐贈造成的結果，一般來說促成 3次活產後就不能再用，

這無論是我們的做法還是國際做法，一般都認為已滿足需求。

我理解為何不一次性改變，但管理局經過討論後決定維持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1433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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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做法。不過，管理局會持續 review，並參考意見，如有需要，

相信會適時參考大家的意見，再進行一次 review。  

  

  

黃俊碩議員：我先交給下一位同事，主席。   

  

  

主席：好。我先申報，我也是曾使用生殖科技生育的人。記得

以前盧局長說過儲存的使用率很低，可否提供一些數字？

特別是副局長說捐贈的使用很快，即 demand很大。自用和捐贈

的使用率分別是怎樣？  

[002730] 

  

 第二，關於發牌的儲存設施，現在放寬至不設期限，時間

無上限，那些設施是否足夠？設備是否足夠？雪藏較長時間

到底是否足夠？現在有多少發牌組織？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我們可參考 2024年的數字，在持牌中心

儲存的卵子有26 878個。但2024年內，在持牌中心將這些冷凍

卵子製成新鮮胚胎的，只有 47個人，當中只有7宗個案能持續

妊娠。就算參考過去幾年，數字差不多，例如 2021年至2023年，

每年約有 40個至 60個會使用冷凍卵子做新鮮胚胎，每年的

活產個案也大概是 5個至7個。所以使用率大概是這樣。  

[002821] 

  

  

主席：好像剛才你說捐贈的 demand很高，但這些數字好像不太

吻合，是嗎？我不知道你是否有兩套數字？應該有兩種，有些

是自用，有些是捐贈。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捐贈方面，例如我們看看現在持牌中心存

有的捐贈配子和胚胎， 2024年，精液捐贈有 133個，卵子有

43個，胚胎有2個。  

 

  

  

主席：即是捐贈的使用比較多？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捐贈方面，在適當的周期內是有使用的，

但長時間儲存的會較少。據我理解，儲存到5年後才使用的，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1650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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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10%會被使用。意思是捐贈出來給人使用的，通常在捐贈

時適合就會馬上被用掉，留下來長期儲存的情況很少。  

  

  

主席：我假設甚麼人會捐贈呢？因為香港不准賣，盧局長認為

這是不道德的，等於賣器官一樣。通常捐贈可能是親戚捐贈，

例如姊姊生育有問題，妹妹捐給她，她當然用得快。如果捐贈

了當然是馬上用，情況會不會是這樣？  

[003024]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正是這樣。如果捐贈是給指定的人，很多

時候會馬上進行。  

 

  

  

主席：我相信捐贈者是親屬吧。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對。他們多數會馬上進行。所以做完後，

我們有兩年時限，如果不急的話可能做一次，如果有活產個案

最好。但如果他們真的心急，我們說兩年頭尾重疊進行，則

可能已經促成第二次活產的情況。所以他們儲存很久的情況

很少，因此匿名和捐贈，我剛才用詞可能比較技術性，說供應

少，使用多數用完，就是因為這種情況多數是這樣，一直儲存

下去等到後來才用的情況其實很少。  

 

  

  

主席：你還沒回答我，發牌的組織有多少？  [003134]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我們現在（截至 2024年底）總共有 36個

牌照，其中18個是夫精人工授精的牌照，18個是治療的牌照。 

 

  

  

主席：當中18個是甚麼牌照？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 18個是夫精人工授精，另 18個是治療牌

照，治療牌照就可以做 IVF的程序。治療牌照中，公營的有 6個，

私營的有12個牌照。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1824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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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那些牌照費多少？  [003210]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牌照費我真的要請同事提供一些資料。   

  

  

主席：可以事後補充，as a matter of interest，如果現在有，也

想知道一下。  

 

  

  

衞生署署理秘書 (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 )：目前就牌照收費

而言，每次續牌時也須繳付一個費用。以剛才提到的治療牌照

為例，大約是6,000多元一次。發牌年期可能是1年或3年，需要

續牌時才要繳付。  

 

  

  

主席：好。接着是林琳議員。   

  

  

林 琳 議 員 ： 多 謝 主 席 ， 我 很 高 興 今 次 終 於 能 組 成 這 個      

“Bill com”，大家都知道我用盡牙力推動，而且我也非常感謝

局方於 3月 13日作出這個 announcement，因為 3月 13號是我的

生日，當天我正日生日收到你們這麼好的消息，你們終於願意

推進，之前與局長在這方面有些拗撬，但局長最終同意繼續推

動這項工作。  

[003239] 

  

  

主席：可以多生一個。   

  

  

林琳議員：不行，我丈夫不肯，幫我和他說說，但我認為這方面

能幫助很多不同家庭圓夢。我常說這項法例並不簡單，從 10年

期限到無限期，確實影響人生的規劃，特別是在香港。很多

時候我問過不少年輕人，他們必定先考慮 career，在香港沒有

辦法， career woman多， career男士多，確實很難要求他們在

20多歲就生育。這項法例的改動，充分顯示政府確實有聽取

民意來改變政策，為市民提供便利，因此我非常支持今次附屬

法例的改動。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1930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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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個方面想問一問，首先是關於過渡期的問題。 3月份

收到這個消息後，我們知道要到 12月才差不多生效，有很多人

問我，也有些醫生和客户前來問我，如果在這段期間，儲存期

限到期，但要到12月1日才生效，這些人豈不是很無辜？因為

他們剛好跨不過那條線，是否能有 grace period或其他便利措

施提供給這類人士？因為確實有些人需要馬上考慮將儲存物

轉移到另一個地方，在香港要把卵子轉到其他地方並不簡單，

不是找醫生打個電話付完錢就能拿走，還要找相關專業的

DHL搬運到另一地點，還要宣誓說明拿過去不是用於某些

特別的procedure。我想問這方面是否可以做到，在 3月13日至

12月1日期間，對於配子甚至胚胎，是否有方法讓它們能 “keep

到 ”，而不需要摧毀或銷毀？這是其中一個問題。  

 

  

 另外，我想問關於儲存者去世的問題。以前沒有這個問題，

10年期限通常不會出現這些問題，但很多其他國家都有相關

情況，例如去世後可能涉及爭產，去世後是否還能使用？如果

該人突然去世，你們如何看待其配子和胚胎，是否要立即

銷毀？程序上是如何處理的？另外就是剛才黃俊碩議員問的

問題，第二part未有回答，就是關於 10年的匿名捐贈，10年後

如果未被使用，你不排除以後 unlimited會有更多人捐贈或

更多人存入bank中。10年後未被使用，我是否可以說，我希望

不要浪費，不要銷毀它，是否可以在 10年後轉回以我的名義

使用，不再匿名，這樣就可以 unlimited？這方面剛才未有

回答，謝謝。  

[003520] 

  

  

主席：副局長。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我嘗試逐一回答，感謝林議員。首先談及

儲存10年後的情況，因為我們現在修例，希望修訂於 12月1日

生效，所以也可以說，由於現行法例仍然有效，目前仍須按

現有做法處理。滿 10年的情況，需根據之前與發牌中心簽訂的

雙方同意方式，處理到期事宜。因此可以理解，未來幾個月內

仍會繼續沿用這一做法。  

[003619] 

  

 我們也明白法律始終沒有追溯期，所以暫時的做法是根據

現行規定終止儲存。不過，我們也參考了過往數據，我注意到

確實有少數人的配子，特別是卵子，會儲存到 10年期限。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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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10年來説，可能不到 10%，甚至更少，因為在這一年內，尤

其這幾個月，數量實在非常少。所以 (計時器響起 )當然我們

明白，即使數量再少，對這幾位人士來說可能也非常重要。剛

才也提到其他地區，確實有些地方沒有這項期限，包括中國

內地、新加坡和美國都沒有這類規定。  

  

 另外，關於去世後的儲存問題，如果儲存者已經去世，我

們現行的做法是其尚存配偶不能使用儲存的配子或胚胎來

製造所謂 “遺腹子 ”。必須在之前訂明不使用這些配子或胚胎

時如何處理，因此即使本人去世或無能力再改變同意，仍會

按照原本同意的方法處理，這應該是現行的做法。  

 

  

  

林琳議員：副局長未回答我的第三個問題，即黃俊碩議員的

第二個問題也未回答。  

[003843] 

  

  

主席：請簡短回答。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基本上，如果已經捐贈出去，就不能取回

作為自用。目前的做法是這樣，如果有需要可以再補充。  

 

  

  

衞生署署理秘書 (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 )：根據《生殖科技及胚

胎研究實務守則》規定，當事人在捐出配子或胚胎時，須簽署

同意書，同意書中已顯示該配子或胚胎將轉交持牌中心安排

或處理，因此配子或胚胎捐出後，捐贈者不能再取回用於自己

使用。  

 

  

  

主席：Okay。下一位是顏汶羽議員 ......先請李鎮強議員。   

  
  

李鎮強議員：多謝主席，首先我支持這項規例的改變，不過我

想請教幾件事。現在從 10年期限變為無限期，有些朋友也會

擔心這是否會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鼓勵了延遲生育的問題。

我認為如何加強生育教育也非常重要，想請問未來局方會

如何處理這件事，特別是對於胚胎或配子的儲存黃金年期，

[003940]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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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一定的建議？是 20多歲、 30歲以下還是其他年齡？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在加強教育方面，是否也會將這變成一個

產業？你們是否會有相關方向去鼓勵業界做得更好、更

完善？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關於無限期儲存，雖然胚胎可以無限期存放，

但儲存者的年齡會越來越大，未來作為父或母的人可能已去

世或移民，這些胚胎又該如何處理？是否可以將這些胚胎

交給下一代，例如女兒或孫子，作為一種繼承？我希望了解

這些情況，謝謝主席。  

 

  

  

主席：副局長。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謝謝。首先，現時市民在儲存配子或胚胎

前，必須充分了解相關風險。因此，在今次修改後，除了放寬

至無限儲存年期，我們也會要求按《實務守則》執行相應措施。

當中包括持牌中心在供自用的配子或胚胎儲存滿 5年後，此後

每兩年必須提供額外的輔導服務，並需在病人書面同意書下，

才能延長儲存配子和胚胎，每次只能延長最多兩年。在輔導

過程中，需向病人提供相關資訊，包括隨着年齡增長，成功

妊娠的機會會下降，以及高齡妊娠的風險和推遲生育的影響。

因此，儲存者需根據自己的年齡、婚姻狀況、健康狀況等，配合

相應的調節和輔導服務。同時，也必須在同意書中明確表明已

知悉這些資訊。這是我們隨着這次改革，必須在《實務守則》

中規定的措施。  

[004112] 

  

 另外，在其他公眾教育方面，我們會透過衞生署在母嬰健

康院，現已增加孕前健康服務，在女性準備懷孕之前，提前

一步向她們講解，包括身體檢查、血液檢查、飲食營養，以及

不同年齡懷孕的機會率等，這些資訊都會清楚提供。因此，

正如議員所說，我們會讓市民知道，根據目前的科學證據，

較早的懷孕年齡妊娠機會較高，隨着年齡增長，懷孕機會會

降低。這些資訊不會因為法例改變而改變，我們一定會提供給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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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去世方面的問題，也如剛才所說，在儲存時已清楚

說明，若儲存者去世或因離婚等情況無法再給予指示，將按照

原先同意的方法處理。如果有需要，我們可再請衞生署同事

解釋如何處理這些配子或胚胎。  

 

  

  

主席：好。請解釋一下，陳醫生？葉先生，請解釋。   

  

  

衞生署署理秘書 (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 )：一般來說，如果一對

夫婦在持牌中心儲存了配子或胚胎，但其中一方去世，這些已

儲存的胚胎就不能再繼續儲存。但若單方面儲存了配子在

持牌中心，這些配子可以繼續使用，直至下一次需要進行相關

程序為止，或直到決定不再儲存這些配子為止 (計時器響起 )。 

[004412] 

  

  

主席：李鎮強議員。   

  

  

李鎮強議員：我想問，關於胚胎或配子的數量方面，你們是否

會為設定上限，例如 1年內可以提供多少胚胎或配子的數目

上限？而且這是否也會涉及健康問題，或者你們是否已將

相關守則納入《實務守則》？  

[004447] 

  

  

主席：副局長。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如果涉及捐贈的配子或胚胎，剛才提到胚

胎無論是指明還是非指明捐贈，主要考慮除了成功率外，還有

倫理因素。因為最多只能促成 3次活產，第一次活產可能已是

多胞胎，所以基於倫理考量，目前限制在 3次活產。  

 

  

  

主席：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請你再問。   

  

  

李鎮強議員：這個問題是關於保存胚胎或配子的情況，1年內

最多可以提供多少次？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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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衞生局副局長：可能我理解公營方面也有一定限制，我

可以請醫管局同事補充給你聽。  

 

  

  

醫院管理局新界東醫院聯網婦產科顧問醫生：無論是配子還

是胚胎，在取出時都涉及醫療程序的風險。很多時候我們

建議，例如完成一次 IVF後，若胚胎已使用，期間若成功受孕，

就不會再做。但如果用完，我們才會進行另一次程序。所以

我們不會因應要求不停製造胚胎或配子來儲存。  

[004614] 

  

 除非有特別因素，例如可能患癌症，治療後可能影響生育

能力，特別是女士，配子可能會喪失，這時我們會酌情幫忙

儲存我們認為有機會的數目。  

 

  

  

主席：回答了你的問題嗎？   

  

  

李鎮強議員：主席，我稍後再追問，謝謝。   

  

  

主席：好。顏汶羽議員。   

  

  

顏汶羽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我想問一個簡單一點或原本的

問題。我想問政府對這項改動在鼓勵生育方面的影響評估

如何？你們的評估是較正面、較負面，還是估計這項改動後會

為香港帶來多少新BB？多謝主席。  

[004718] 

  

  

主席：副局長，有沒有這樣的估計？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就今次取消配子和胚胎儲存期限而言，最

主要的大前提是希望讓大家更能掌握或體現自己的生育自主

權，這可能是今次修訂的最主要原因。但由於之前提到的醫療

風險和其他因素，無論是胎兒或婦女懷孕，隨着年齡增長，這

些風險不會改變。因此，我們並非因為這項修改就鼓勵大家延

遲生育決定。但我們理解，如之前議員所解釋，現代婦女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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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的需要，所以希望她們有自主選擇的權利。然而，總體

而言，我們相信這並非鼓勵延遲生育，因為延遲生育成功率會

降低，風險也會增加。  

  

  

顏汶羽議員：主席，我明白我們當然不是鼓勵延遲生育，這是

一個需要，但對鼓勵生育而言，總數應該是正面的吧？政府

會否就這項改動對生育率的提升作出評估，或者你們覺得

影響不大？我想了解政府的評估如何，多謝主席。  

[004847] 

  

  

主席：副局長，你有沒有相關評估？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例如現在來說，每年透過輔助生育出生的

數目大概佔5%至6%。我們有持續觀察，也會繼續觀察，因此

很贊同議員所說，我們會一直觀察，看看是否有轉變。不過

以往來看，至少過去5年的數據顯示，大概都是 5%至6%。  

 

  

  

主席：即用生殖科技生育的比例大概佔5%至6%。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對，佔本港整體出生BB的5%至6%。   

  

  

主席：當局會一直monitor、關注。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對，我們會持續關注。   

  

  

主席：接下來我想跟進陳家珮議員剛才問過的問題。當局的

文件中提到，管理局認為應讓市民在充分了解延遲或高齡

生育的醫療風險及影響的前提下，因應自身健康及其他情況

決定配子或胚胎儲存時間等。這好像假設了以前有人提出過

類似觀點，以前在立法會討論這問題時，有人寫信給《南華

早報》，提到不應該這樣做，因為這種更彈性的安排可能會

鼓勵婦女故意延遲生育或延遲結婚，有這樣的論調。你們有沒

有發現實際數據支持這一點？  

[00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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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5年來都只是5%至6%，情況也不似是這樣？是否

因為有了更大靈活性，就有更多人特意延遲結婚或延遲

生育？有沒有任何相關證據？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目前來看，根據我們的數據，最主要的

目的，重複我剛才的說法，還是體現自主性，而非鼓勵延遲。

現在的數據顯示，每年如剛才所說有 5%至6%透過生殖科技出

生，所以我們會繼續跟進，看看將來是否會增加。但至於是否

因為這項改動而鼓勵大家延遲，應該說目前來看，也可以 quote

一個文獻，有一個覆蓋較大的研究，涉及多個國家和地區，調

查和跟進了13 000位並非因醫學原因冷凍卵子的人士，涵蓋 27

項相關研究。調查顯示，取卵後 7年的中位數數據中，大概只

有一成左右的人士會使用曾經冷凍的卵子。所以國際間的數

據也表示，即使可以長期雪卵，也不一定會等到 10年甚至更久

才使用，始終選擇較晚生育的人仍佔少數。  

[005113] 

  

  

主席：據我了解，現在的安排是必須一對夫婦才能進行？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如果是胚胎，必須是一對夫婦，我們希望

體外受精及胚胎儲存是夫婦雙方的。  

 

  

  

主席：配子呢？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配子則沒有規定。   

  

  

主席：配子沒有規定，是嗎？既然你提到其中一個考慮，除了

鑒於內地、美國等地都沒有時間限制，還有體現更多的生育

自主權，可否考慮讓單身女性也能趁年輕先雪卵？因為你

剛才說過年紀大了，冷凍效果不如年輕時好，越年輕雪卵

越好。你對這方面有何看法？如果趁 20多歲先雪藏自己的

egg(卵子 )，現在有沒有這樣的安排，或者當局的看法如何？  

[005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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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衞生局副局長：現在雪藏卵子我們是沒有限制的，她們

可以冷凍，因為是自用，她可以冷凍卵子，但胚胎則有限制。

因為根據現行法例，我們目前根據《人類生殖科技條例》，規定

雪藏胚胎只限於向婚姻雙方人士提供。  

 

  

  

主席：如果一個女性自己去雪藏自己的 egg(卵子 )，是沒有時間

限制的。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對的。   

  

  

主席：配子也沒有限制。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配子也沒有限制的。   

  

  

主席：只是對胚胎有限制。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對，所以現在我們希望趁這個機會進一步

放寬，讓更多人能在無限制的情況下受惠。  

 

  

  

主席：現在必須是一對夫婦。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如果要進行體外受精這項技術，我們有此

規定。  

 

  

  

主席：好。接着是林琳議員。   

  

  

林琳議員：多謝主席，剛才我想回到之前的那個問題，因為

提到如果一個人去世後應該如何處理，說可以 under一些

agreement按其需要處理。這與有人因在香港不能選擇性別而

將其 transfer去外國，其實沒甚麼分別，事情不在香港發生，

我們就基本上完全不管。如果是這樣理解的話，是否意味着

[00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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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一 個 人 在 去 世 前 簽 署 了 一 些 agreement ， say遺 囑 或

whatever，一些家庭的 agreement，那麼去世後就可以立即

“tran”去外國，然後進行一些香港法例不容許的事情？是否

可以這樣理解？我想釐清這件事，因為我認為這方面有可能

需要進一步考慮。畢竟我們在立例，我想知道這方面會如何

處理。實際地說，如果一個人去世前曾說過，我的卵子在去世

後 assign給我的家人處置，是否他們就可以將其 “tran”去外國，

進行這一步驟？我想知道。  

  

 另外，我想知道，已經儲存的一些胚胎，如果他們離婚了，

那個 judgement是如何處理的？是否也有一些 documentary

需要簽署？因為我記得自己做 IVF時好像沒有簽署類似的

文件，我們是否需要補足這方面的文件來釐清中間的責任？

我記得當時好像只問我不用時是否願意捐給別人，這方面

沒有提到離婚的處理，現在是如何處理的？  

 

  

 另外，剛才也聽到當局解釋過，說沒有任何數據顯示這會

不會delay生育，既然沒有數據，希望局方以後如果沒有數據，

就不要再用這句話懷疑可能會導致人延遲生育，因為你們也

沒有數據，對嗎？我們應該有實質數據才能 quote別人，是否

因為做 IVF而導致人延遲生育，如果有實際數據，才去 quote

這樣的說法會比較恰當，謝謝。  

 

  

  

主席：副局長。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再講一次去世或離婚的處理。根據現行

《實務守則》，任何一方去世後，剩餘的儲存配子和胚胎都

不能用來生產遺腹子。但在同意儲存之前，必須指明在去世後

或無能力改變或撤回同意時，如何處理，包括棄置、捐贈給

其他不育夫婦做治療用途、捐贈作研究、用於品質控制，或

用於培訓，這些都需要指明。另外，就胚胎而言，目前一刻必須

屬於合法婚姻的男女雙方，所以在使用時也已在同意書上

註明，如果離婚或合法分居時如何處置。不過，如果有需要，

我想請衞生署解釋一下簽署的同意書。  

[005715] 

  

  

主席：葉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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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署理秘書 (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 )：謝謝。基本上如

副局長所說，在病人開始接受生殖科技程序之前，他們需要

簽署同意書，當時已說明如果病人去世或離婚時，胚胎應如何

處理。所以若持牌中心得知接受治療的病人去世或離婚後，

實際上需要按照同意書上的規定處置配子或胚胎。  

 

  

  

主席：有沒有跟進？   

  

  

林琳議員：剛才我想問，因為副局長剛才回答時，好像說了 5種

處理方式，如棄置或者捐贈等等，是否限定了這 5種？因為我

剛才問題的癥結是，是否可以用法律程序跟別人說，我去世後

交給，例如我媽，我媽就可以去做其他 procedure？因為副局長

剛才列舉了5種，是否限定了這5種？第二個問題也相關，是否

限定了這5種形式，只可以這樣處置，而不能有一個法律上我

簽文件承認的第六種方法？是否可以這樣？  

[005923] 

  

  

主席：哪位回答？ (計時器響起 )  

  

  

衞生署署理秘書 (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 )：在《實務守則》中關於

同意書的規定，只有剛才提到的幾種處理辦法。若持牌中心

沒有根據病人的指示來處理這些胚胎或配子，有機會違反

《實務守則》的規定。  

 

  

  

主席：下一位是李鎮強議員。   

  

  

李鎮強議員：多謝主席，我仍想追問關於黃金年期的問題，

特別是卵子方面，因為資料顯示 35歲以下儲存卵子，活產率

最高。這個問題是否可以反過來說，女性如果在 1年內身體

健康，能否取卵 12次，或者更多或更少？有沒有上限？因為

每次取卵的程序或情況可能對女性的身體造成影響。如果

法例或醫管局有上限規定，而外面私營機構不同，是否會有

衝突或矛盾？謝謝主席。  

[01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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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副局長。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首先有兩點。第一，年紀較輕時懷孕的

機會較高，這是議員所知的。目前《實務守則》並沒有規定

儲存次數的上限。但實際操作上，治療中心或場所會根據病人

的情況來進行。如果有需要，我稍後請醫管局進一步補充。實

際上，醫生在決定做多少次時，必須符合所有規定和條件。例

如，在醫管局，除了年齡 (如40歲以下 )外還有其他規定，如已

婚及身體狀況等。我會請醫管局詳細說明這些條件。所以，並

非說1年想做12次就能做12次，雖然《實務守則》中沒有規定

次數，但我仍請醫管局解釋目前是按甚麼規定來協助這些

夫婦。  

[010120] 

  

  

主席：哪位解釋？   

  

  

醫院管理局新界東醫院聯網婦產科顧問醫生：其實最終目的

是幫助那位女士或夫婦擁有孩子。例如冷凍卵子時，有些文獻

顯示可能需要至少 20個卵子，才有機會成功懷孕。所以我們會

根據情況，與她們討論做多少次 IVF。例如一次 IVF通常平均

能取10個卵子，我們可能會做兩次。但如果你說不停做，10次、

20次，這些療程其實有醫療程序的風險。因此，我們會因應

病人的情況，由一些medical醫生進行評估。  

[010239] 

  

  

主席：好。還有沒有跟進？   

  

  

李鎮強議員：主席，我想直接問一個問題，醫管局的守則與

外面私家機構的守則是否會有不同？  

 

  

  

醫院管理局新界東醫院聯網婦產科顧問醫生：會有不同。例如

在年齡限制方面，因為剛才提到女性年紀較大時成功率會

較低，而公營系統能提供的 IVF療程少，所以相對上會有年齡

限制，希望年紀較輕、40歲以下人士進行。如果 40歲以上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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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自費。主要限制在於是否提供公營試管嬰兒服務。至於

是否適合做試管嬰兒，我相信無論公營或私營，都是基於醫療

決定。  

  

  

李鎮強議員：謝謝主席。   

  

  

主席：Okay。下一位是陳家珮議員。   

  

  

陳家珮議員：多謝主席。我有幾條問題想跟進，不如先問兩條。

第一，剛才提到現在有 36個牌照，我想問你們有沒有計劃增加

牌照？這是否有一個上限，還是說我想了解是否有人正在

輪候申請牌照？  

[010429] 

  

 第二，是一個情境問題。正如同事剛才所關注的情況，如

一位女士和她的丈夫已經儲存一個胚胎，但丈夫因意外不幸

離世，這位女士是否有一些特別情況，在這些特別情況下你們

會酌情允許她使用那個胚胎？謝謝。  

 

  

  

主席：哪位作答？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我先稍作回應。今年三四月時，我們進行

了廣泛諮詢，很多持牌中心都有提交意見。我們審閱了所有

意見，其中一個問題是放寬期限後 capacity是否足夠，剛才也

有委員問過是否不夠，但其實大部分持牌中心並未表示這

方面的擔心。至於 ......  

[010518] 

  

  

陳家珮議員：副局長是指牌照方面？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現在大部分持牌中心並未表示擔心屆時

無法應付或需要等候，他們沒有表達這方面的憂慮。  

 

  

  

陳家珮議員：當局對牌照數字是開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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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是的。   

  

  

陳家珮議員：當局是歡迎的？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是的。另外我想補充，剛才也提到公營

系統的一些條件，據我理解，第一是年齡，第二是合法夫婦，

另外是夫婦雙方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沒有懷孕禁忌，並經過

充分評估，確定體外受精是最合適的方法。因為他們也可以

考慮其他方式，例如是否考慮 adoption等其他方法。同時，也

要顯示他們在接受協助時，是否身體因病而不合適，如卵巢

儲存功能是否可以接受，然後會安排 3個體外受精周期的

治療。  

[010610] 

  

 此外，還會考慮其他相關因素，例如整個團隊需適當考慮

不育原因、不育持續時間，以及之前的懷孕紀錄等，這些是我

們目前知道公營系統會考慮的條件。  

 

  

  

陳家珮議員：我問的是酌情。有沒有酌情安排？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我請衞生署同事回答目前是否有酌情

安排。  

 

  

  

衞生署首席醫生 (健康科技及諮詢 )：多謝陳議員，明白議員的

想法，但現行法例中正如副局長所說，遺腹子是我們不允許

的。因為除了醫學上的問題，實際上一個單親媽媽，因為父親

不在，當然可以用這項科技生育BB，但這其實是涉及一些 ...... 

 

  

  

陳家珮議員：我理解，很多條例中可能會寫明，例如賦予署長

或局長這樣的酌情權，是否可以考慮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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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首席醫生 (健康科技及諮詢 )：明白議員的想法，因為這

實際上涉及一些社會倫理，可能牽涉廣泛討論，並非純粹一個

醫學上或科技上的問題，要視乎社會共識如何，或社會上大家

的想法如何。  

[010727] 

  

  

陳家珮議員：但也需要有一個人負責可以作出這個決定。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其實如果程序已經開始，就可以繼續。但

在現行法例下，如果未開始就不允許。  

 

  

  

主席：如果是這樣的話，即沒有酌情安排？   

  

  

陳家珮議員：即沒有酌情安排？   

  

  

衞生署首席醫生 (健康科技及諮詢 )：暫時法例上未有。   

  

  

陳家珮議員：好。我再跟進。   

  

  

主席：接着是林素蔚議員。   

  

  

林素蔚議員：多謝主席，我想跟進如果有些女士或男士使用

輔助生育，剛才我問的是，過往局方有沒有數據關於選擇性別

方面的情況，例如有哪些疾病，或者過往有多少病人或朋友因

醫學上的原因需要選擇性別？另外，你們刪除了 15個疾病，

解釋說這 15個疾病沒有重大健康影響，那為何過往會列入

附表中？我希望局方回應一下。  

[010852] 

  

 第二，據我所知，在HA內有一個專科診所讓合適生育的

夫婦求診，進行輔助生育。我想問有沒有預計，將來取消配子

和胚胎儲存期限後，會有更多夫婦有需要？該服務會否

extend？或者限額是如何？現在是否需要輪候？如果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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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輪候，將來會否排得更久？另外，在 7個聯網中，究竟有

多少個聯網提供相關服務？謝謝主席。  

  

  

主席：副局長。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目前有多少人使用

性別選擇服務。根據2007年8月《實務守則》生效以來，醫管局

在 “2029年 ”接獲兩宗關於同一病人的個案情報，所以其實

使用性別選擇的情況非常少。  

[011011] 

  

  

林素蔚議員：副局長， 2029年？還沒到。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對不起，是2009年。所以其實是非常少的。

至於第二個問題，為何要 update這個 list，因為我們的列表是

經過專家列出的，但我們會持續 update和跟進。其中一個原因

可以說是，以往列出的有些是伴性遺傳的疾病。但在今次

review中，我們主要參考了國際上比較有權威的一些 online 

data bank，盡量參考權威性較高的資料，發現我們現在的 list

中有一些其實有一些重複。意思是甚麼呢？例如一個遺傳

因子，在一個染色體中有一個遺傳因子，而這個因子中有一個

allele，即同位基因，其實這些可能是同一個病，同一基因，

但因其 spectrum不同，這個病的譜可能表現出不同的疾病。所

以我們今次趁這個機會作出整理，因此有些疾病好像是被

刪除了。  

 

  

 另外，剛才提到有一些以往納入列表的疾病，其實也是

伴性遺傳疾病。不過，發覺這些個案因為要選擇性別，意味着

因此而不能出生。因此，如果疾病是伴性的，但並不會嚴重至

影響其將來的健康或性命，這些疾病其實在今次也一次過

進行整理。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  

 

  

  

林素蔚議員：另外，主席，我想跟進醫管局的情況。醫管局現在

是否有服務提供給一些 couple在醫管局進行輔助生育？現在

情況如何？將來有沒有預計會有更多人使用？謝謝。可否

回答？  

[01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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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衞生局副局長：其實現時醫管局有 9間公立醫院設有婦科

專科服務，為女士提供輔助生育服務。而可以進行體外受精

(IVF)服務的，則有瑪麗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及廣華醫院，

設有試管嬰兒診所，以及生育服務門診。本來我們的資助服務

名額是1100個，但我們將逐步增至1 800個，於2024-25年度已

增加 100個名額，之後增加 300個，然後在後續 3年各增加

100個。所以希望公立醫院的名額會增加 (計時器響起 )，輪候

時間也會縮短。目前來說，夫婦獲轉介後至第一次接受生育評

估的輪候時間大概是 4至 7個半月。但我們希望將來增加服務

後，能減少這種情況，或提供更多名額。  

 

  

  

主席：接着是黃俊碩議員。   

  

  

黃俊碩議員：多謝主席，剛才局方的很多回答都提到《實務

守則》，但我剛聽到李鎮強議員提問時，原來公營和私營不

一定完全跟從《實務守則》。第一，我想了解一下，你們一直

提到的《實務守則》是否一份已頒布的文件？  

[011416]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實務守則》是必須根據的，所有公營和

私營機構都要根據這個守則行事。  

 

  

  

黃俊碩議員：好。我的第二個問題是，《實務守則》是否 legally 

binding？它背後是否有法律基礎？如果有人 challenge《實務

守則》，它背後是否有法例賦予的權力必須跟從？而且是否

可以由醫衞局、醫管局的前身或之後的局長進行修改？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是需要的，不過我想請衞生署詳細解釋

一下。  

 

  

  

主席：請衞生署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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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署理秘書 (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 )：根據《人類生殖科技

條例》第8條的規定，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須在諮詢相關業界

意見後制訂《實務守則》，即《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實務守則》。

《實務守則》並非法例的一部分，任何人不能單純因為未遵守

《實務守則》的規定而在法律程序中被起訴。不過，管理局在

審視持牌中心的申請續牌或申請牌照時，會將是否遵守《實務

守則》作為一個考慮因素。  

[011513] 

  

  

黃俊碩議員：好。主席。   

  

  

主席：即其實法律上沒有約束力？   

  

  

黃俊碩議員：可否這樣說？其實沒有法律約束力，我的問題

就是是否 legally binding，如果這樣看來似乎不是 legally 

binding。  

 

  

  

主席：我們的理解是否正確？   

  

  

黃俊碩議員：主席，因為副局長剛才的答案與衞生署的回答

似乎有頗大出入。所以，我想先確定這一點。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我請秘書長再解釋一下。   

  

  

醫務衞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5：我來補充並解釋一下。其實

關於人類生殖科技的規管由3個部分構成，首先是條例本身，

我們今天也建議修訂條例中的附表 2，就是關於性別選擇，

這是屬於大例的事宜。  

[011620] 

  

 大例授權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訂定規例，我們今天也建議

修訂該規例，就是關於配子和胚胎儲存年期的規例，這是法定

的。衞生署同事剛才提及，副局長也有提到，《實務守則》究

竟是甚麼？它並非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自己在沒有法律基礎

下所訂的《實務守則》，它是大例下的一個實務守則。不過正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4513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4580


 

-  30 -  

 按下列編碼收看 

相關會議部分 

如衞生署同事所說，違反《實務守則》本身不會導致一個人被

檢控。大例中規定，任何法律程序中的起訴不能基於未遵守

《實務守則》本身。議員問及法律上是否 binding，按大例第 9條

的規定，我估計意思應該是它不構成罪行的一部分。甚麼可以

構成罪行呢？大例中的一些規例可以構成罪行。  

  

 至於《實務守則》是否適用於所有機構，私營和公營都要

適用，因為所有機構在進行人類生殖科技技術時，需參考牌照

準則，而申領牌照須符合法例的要求。違反牌照規定，將會有

法律後果，謝謝。  

 

  

 多謝主席。   

  

  

黃俊碩議員：主席，有追問。我剛才聽到局方講述時，對發牌

機構似乎有一定效力，雖然看似沒有法律效力。因為剛才無論

不同議員提到，如果個人去世或離婚等情況時，說根據《實務

守則》簽署的同意書，他們都同意了一個安排。如果我們是

根據《實務守則》下的同意書才有 binding effect，但原來我們

的《實務守則》又不是 legally binding，那其實背後的東西就

完全 collapse，完全沒有效力，可否這樣說？或者這樣說，反

過來說，它是否純粹是兩個 party，即發牌機構或政府與處理事

情的病人或捐贈者之間的一個 contract、一個合同、一份合約，

而非法律上under這條條例的一個受監管的規管活動，可否這

樣理解？  

[011802] 

  

  

主席：秘書長？   

  

  

醫務衞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5：多謝主席，多謝黃議員的問題。

在我們的大例中，剛才提到 3個部分，在大例第15條第 (7)款中

有一個這樣的說法，這就是 legally binding，訂明 (計時器響
起 )“在一段婚姻結束之前，已依據向該段婚姻的雙方提供的生

殖科技程序將配子或胚胎放置於一名女性的體內 ”，即程序已

經開始。我們有第 (5)款，不抵觸第 (5)款，第 (5)款訂明，“任何

人不得向並非屬婚姻雙方的人士提供生殖科技程序 ”。如果不

是婚姻雙方，就不能接受這個程序，所以當婚姻雙方其中一方

已經離世或離婚，本身就不能向其提供服務。除非是第 (7)款

[01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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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即如果程序已經開始，就可以繼續。這是法律上的

限制。我再請衞生署的同事補充，在《實務守則》下應該也有

若干限制來執行第 15條，謝謝。  

  

  

主席：衞生署補充。   

  

  

衞生署署理秘書 (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 )：其實《實務守則》也

是重申法例中的含義或一些禁制性事項。如果一位女士在

開始程序後，其丈夫才離世，已經開始的生殖科技程序其實

可以繼續進行。但如果在開始這個生殖科技程序之前，丈夫已

經離世，那麼就不應該再繼續為這位女士提供生殖科技程序。 

 

  

  

主席：是否回答了你的問題，黃議員？   

  

  

黃俊碩議員：主席，容許我稍作跟進。我想剛才各位議員所講

的，大家坐在這裏都 understood，我們的前提是符合香港法律，

香港法律要求已婚，而我們剛才所有人問的都是關於已婚且

符合香港法例的情況。但局方提到《實務守則》和同意書，不過

我留給陳家珮議員追問。  

[012045] 

  

 不過我想問的是，如果基於《實務守則》或同意書，其實

背後都是基於《實務守則》，但《實務守則》又不是基於法例，

或者沒有法律效力，那我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從法律層面來

說，這是可以容易被人挑戰或 revoke的？或者，如果去世的

病人在去世前是否可以已經 revoke同意書？第二，如果你簽了

同意書，是否作為一個合同，一個公營或私營的發牌機構與

那個病人 (不應該用病人 )，或者用個人或 persons之間的合約，

那麼這份合約其實是根據 contract law，就容易被挑戰或可能

revoke，包括你們簽同意書時是否要證明這是一個民事上精神

上有能力訂立合約的情況？你們有沒有要求必須有醫生證明

其不是mentally incapacitated的人等等？這些其實都容許，

因為從法律觀點，特別是立法會的角度，我們要從法律觀點來

看這件事，你們有沒有這些要求？會不會變得更複雜？  

 

  

  

主席：哪位作答？陳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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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首席醫生 (健康科技及諮詢 )：我想稍作補充。正如PAS

和副局長剛才所說，是否屬於 legally binding，本身條例其實

寫明可以制訂一個 code of practice。如果任何 centre不遵守，

其實他們將無法續牌。同時， code of practice訂明一些事項，

code of practice其實是幫助這些 centre執行法例中的要求。如

真的不跟從 code of practice，不遵從法例中一些條文，其實從

法例角度可能已屬犯法，這是第一點。  

[012231] 

  

 第二點是關於簽署 consent時，剛才議員提到是否會有精神

問題。其實每次簽署 consent時，centre內有醫生在場，首先會

做 counselling並告知他們是否適合繼續，例如抽取卵子、是否

適合繼續懷孕、是否適合繼續儲存一些東西，也會告訴你，

儲存時間越長，其實生育或相關風險會越高，諸如此類的內容

其實是一個medical advice。所以為何有 code of practice，我們

要求必須每兩年儲存時要簽署 consent，也因此在當初簽

consent時要知道取卵的風險。因為大家都知道，每次取卵或每

次放置胚胎其實都存在風險，儘管我們放寬了條例，但條例背

後的精神之一是希望 centre內的醫務人員能提供適切的醫療

服務給市民。情況大致上就是這樣。  

 

  

  

黃俊碩議員：謝謝。先讓陳家珮議員提問。   

  

  

主席：陳家珮議員。   

  

  

陳家珮議員：謝謝主席。我有兩部分追問。第一部分，剛才提到

程序開始後就可以繼續，但程序的定義為何？因為如果一對

不育夫婦已證實有不育症，當他們開始培殖胚胎時，理論上

程序已經開始。我想問這個定義，首先是第一個追問。我等

當局回答後再繼續，主席。程序的定義。  

[012417]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好，我請衞生署同事協助回答。   

  

  

主席：哪位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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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首席醫生 (健康科技及諮詢 )：已放置胚胎入母體就算。  

  

  

陳家珮議員：放了胚胎進去，如果未放胚胎，只是抽了配子，

算不算程序開始？  

 

  

衞生署首席醫生 (健康科技及諮詢 )：不算。   

  

  

陳家珮議員：那個不算。所以我再之前問的酌情權就不存在，

因為他們容許可以繼續。  

 

  

  

衞生署首席醫生 (健康科技及諮詢 )：對的。   

  

  

陳家珮議員：Okay，主席，我有第二個追問，就是回到我第一

部分的提問，因為好像未獲回答。首先關於程序，如果我做了

配子或胚胎，要拿去外國處理時，雖然現在是容許的，但程序

是否複雜？另外，數字方面，我見到剛才副局長回答我，說每

年有2萬多個儲存，每年取出來培殖胚胎的只有 47個，對嗎？

然後成功生育BB的大概是7個。但你看剛才後面，應該是衞生

署代表提到，要簽紙拿去外國的數字是 90個。對這個比例來說

都不算少，因為我們是否也可以看看這個趨勢？正如主席所

講，可能有一些單身未婚的女士希望使用自己的配子。這方面

首先我想看看當局有沒有這個數字，有沒有觀察這個數字是

否有增長，拿出去外國的數字，這是第一點。  

[012526] 

  

 第二點是如何啟動當局們的諮詢程序？因為例如我剛才

問到當局諮詢了 3年的程序，如何可以啟動？或者政府內部

是否已經在討論，例如未婚女士相關的議題，有沒有內部

討論？謝謝主席。  

 

  

  

主席：簡單來說，有沒有未婚人士拿去外國進行相關程序的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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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衞生局副局長：2021年至2023年有90個。所以這 3年期間

有90個輸出，離開香港的。  

[012714] 

  

  

主席：我們問的是拿去外國進行相關程序的個案。   

  

  

陳家珮議員：對，拿去外國的，離開了香港，3年無所謂，就算

除以3，每年30個，比起當局說每年拿來培殖胚胎的 47個，47

比 30其實不是一個小數目，對嗎？所以是否有這樣的需求

存在，當局有沒有掌握相關數字？  

 

  

  

主席：30是指運往外國進行相關程序的個案數字，是嗎？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這只是輸出的數字，但輸出後有沒有進行

相關程序，我們沒有備存這項數據。  

 

  

  

主席：我知道，但已經輸出了。   

  

  

陳家珮議員：當局有沒有正視這件事？你們在《生殖科技及

胚胎研究實務守則》的例行檢討中有沒有正視過這個問題，

或者你們如何才會開始討論這個問題？  

[012812]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我認為這包含了一個情況，例如未婚女士

冷藏了一些卵子，根據我剛才聽到的意思，如果掌握正確，

就是說除了在香港儲存外，在有些情況下，由於香港有法律

限制，她們會選擇輸出。輸出後，她們可能會造成胚胎，然後

促成一個活產。所以這 90個在 3年內輸出的案例中，是否有

一部分其實已經 (計時器響起 )成為活產？這個數字會不會

增多？我認為問題是這樣的？  

 

  

  

陳家珮議員：是，但當局現時不掌握這個數據，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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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衞生局副局長：對，暫時我們不掌握這個數字，但我也聽

到議員的意思，即我們是否會與管理局持續探討和檢視這些

問題？我認為這肯定是一個議題，包括之前議員已提出過的

問題。暫時我們仍遵循婚姻夫婦的規定。所以對於單親人士是

否可以進行這些程序，過去是有討論過的。不過我想告訴

大家，一直以來我們遵循現行法例和婚姻制度，考慮的不僅是

自主權或體現自主生育，很大部分也會考慮倫理以及 BB的

福祉。所以這些都是我們整體考慮的問題，但基本上我們會就

之前提出的問題繼續進行 review。  

[012924] 

  

  

陳家珮議員：主席，我們有一個建議而已。雖然我知道當局

不掌握，例如2021年至2023年那90個配子輸出後的情況如何，

但未來我希望局方能在這數字上做更多研究，希望你們能更

精準地掌握相關數據。  

 

  

  

主席：各位同事，我們討論政策已經一個半小時，所以現在我

要計時。第三輪提問，每人3分鐘。  

[013046] 

  

 黃俊碩議員。   

  

  

黃俊碩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我想跟進剛才我的問題。我認為

無論在局的 level也好，或者衞生署也好，他們都是 quote這條

條例，但條例其實是講述當局對發牌機構的要求，即不遵守便

不獲發牌。我現在的問題是關於病人或 persons(個人 )，如果

他們挑戰這份同意書，究竟 legal consequence(法律約束力 )在

哪裏？這對於政府、衞生署或醫衞局來說可能不是很理解的

癥結所在。我可否問一問，因為我看到在場有律政司的代表，

我可否問一下律政司這方面的意見？主席。  

 

  

  

主席：律政司有沒有甚麼補充？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正如剛才局方所講，在條例中，code主

要針對發牌機構，並未特別提及病人方面。黃議員提到病人可

能會在某些情況下會如何，我想澄清一下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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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俊碩議員：我剛才的問題是說這些同意書是基於《實務

守則》，但如果《實務守則》正如剛才所說，背後沒有一條 law

去 support時，整件事就很容易 collapse。如果病人基於各種

原因，或者他們現在說因為不能離婚、去世等情況，無法處理

這些事情，因為簽了同意書，但如果病人或任何人 (不一定是

病人 )在一個 contract中，有很多情況可以令其無法 enforce或其

實是voidable，包括但不限於是否有民事處理能力，或者精神

行為上是否有能力等原因，這樣就很容易推翻整件事。因為

我們立法會是從法律層面看待這件事，我們是否有需要針對

這方面，日後 (未必是今次 )完善我們的法例，以防止未來的

訴訟、糾紛或爭執？  

[013214]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多謝主席，多謝黃議員的提問。是的，

我認為衞生署的同事如有需要可以補充。Code of practice主要

針對發牌機構的守則，並非針對病人。我相信在不同情況下，

病人簽署某些文件後，若期望藉一些理據而想推翻，可能有不

同的方法可以嘗試做這件事，這要視乎每個案件的情況，以及

他們當時有甚麼法律理據。  

[013315] 

  

 但我想補充一點 (計時器響起 )，就是那些 consent form根據

Code全都是 standard的，是一些標準、指明的表格。在某一個

特定 case(案件 )中，無論是指明 anonymous donation、designated 

donation還是自用，在 code中都有各自 standard的 consent form。 

 

  

  

黃俊碩議員：好，主席，我知道時間已過，我想看看局方之後

是否會就這方面有其他修例。多謝主席。  

 

  

  

主席：好。林琳議員。   

  

  

林琳議員：多謝主席。我想問回剛才提到的 scenario case，關於

離婚，甚至如陳議員剛才提及過身的問題，我也曾提出過身的

問題。實際上，關於 cut-off date的問題，剛才我提到，如果例如

他們已經離婚，那麼該胚胎是否已屬於男方或女方？剛才

局方回答我的問題時，實際上主要回應了 centre的處理辦法，

或 centre所能管制的限度。我想了解的其實是一個法律問題，

[01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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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否從提交離婚申請之日起就算尚未算 official離婚？因為

我記得最近韓國有一個 case，有一位明星離婚後使用了胚胎

植入並懷孕，其前夫對此感到非常震驚，認為怎會有這樣的

事？若同樣的 scenario在香港發生，我們會否判定其違法，

或者這種行為是否可行？是否必須等到 official離婚當天才

計算，是否可以在此之前植入胚胎？這是其中一個問題。  

  

 另外就是剛才提到的去世問題，因為這個新問題尚未

解決，剛才也提到 centre是否可以控制，那麼是否在去世那

一刻，該 embryo(胚胎 )就已屬於胚胎的管理人，自動過户給該

centre？這一點較為重要，因為如果不是，我剛才的問題着重

於，如果我有另一套法律文件，例如我的遺書寫明我已 assign

給我的家人，那麼在這一方面我可以如何處理？或者例如我

身患重病，知道即將去世，我想 keep住它，那麼在未去世之前，

我是否可以擁有一份這樣的 legal document去pass on，隨後再

進行 transfer到其他國家？這問題之所以要問清楚時間性，

就是基於這一點，謝謝。  

 

  

  

主席：現行條例是否具有這樣的靈活性？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我先解釋原則。肯定的是，第一，若涉及

結婚與離婚的問題，若他們目前仍處於婚姻關係，且之前已

儲存了一個胚胎，現在他們願意將胚胎植入，則在植入那

一刻 ......  

[013638] 

  

  

林琳議員：不是 “他們 ”，我剛才說的是單方面的情況，我提到

cut-off date的法律問題，關於 cut-off date。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對，所以我的意思是 (同事也可作補充 )，

在植入胚胎那一刻，其實就是在那個時候，若他們仍保持婚姻

關係，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但若之前只是開始討論，尚未植入，

而現在離婚已生效，就不可以植入，我的理解是這樣的。  

 

  

  

林琳議員：你的理解是法例如此，即official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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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我認為是這樣理解的。   

  

  

林琳議員：副局長的理解是法律規定 official離婚後便不可放

置胚胎，即是可能單方面可以進行，譬如丈夫不知道的，妻子

已經知道會離婚，她 (計時器響起 )正在進行離婚程序，但未

official生效，然後把 embryo(胚胎 )放進母體，繼而懷孕，懷孕

後其實可獲分配財產，問題在於此，副局長明白嗎？  

[013727]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我們可以請 ......   

  

  

主席：胚胎放進母體時有否要求須證明是配偶的？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整個過程中包括很多 counselling，會

involve雙方。不過我請同事再向大家詳細解釋一下，情況應該

會是怎樣。  

[013757] 

  

  

主席：哪位補充或解釋？   

  

  

衞生署署理秘書 (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 )：謝謝主席。或者談談

《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實務守則》，當中訂定了不同的

同意書，當中包括在放置胚胎的程序前，病人需要接受充足的

輔導，輔導當然包括婚姻雙方，即丈夫和妻子均需接受輔導，

他們清楚同意後，才會簽署同意書，同意書須夫婦共同簽署，

才會生效。簡單來說，中心在進行這個程序前，須獲得病人的

知情同意，並簽署同意書，同意書上應該有夫婦雙方的簽署。 

[013805] 

  

  

林琳議員：我想問關於簽署，因為我也曾簽署，是不是簽署一

次就 okay？還是每放置胚胎一次，便須簽署一次？因為以我

為例，我當時有 4個 embryo，我使用了1個誕下了1名兒子，還

有3個在雪藏， touch wood有事故發生，我剛才說的 scenario，

是不是我丈夫不在場的時候我也可以放置呢？因為曾經簽

署，還是每一次放置都需要丈夫在現，二人現場 “三口六面 ”說

[01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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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5877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5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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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是雙方願意 (agree)放進母體的？這是一個很嚴肅的法律

問題，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說，這是涉及分配財產的問題，所以

我們需要很清楚知道 cut-off date，離婚 scenario的 cut-off date

和離世 scenario的 cut-off date，因為離世，我剛才說可以 “tran”，

因為香港不容許 “tran”，不容許離世後處理，那就會延伸到

一個問題，如果我知道他臨終，我的家人就可以找律師去幫他

簽一份文件 transfer到外國，這是現實的問題。  

  

  

衞生署署理秘書 (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 )：先恭喜林議員，一次

便成功受孕。《實務守則》亦有規定，每一個治療周期需要簽署

一份同意書。簡單來說，以剛才的情況為例，已經放置了 1個

胚胎，尚剩餘3個胚胎，其實這一個治療周期已經完結了，如果

有意使用剩餘的 3個胚胎作治療的話，病人須另外再簽署

同意書，當然這份同意書須夫婦共同簽署。  

[013950] 

  

  

主席：即每一次都是每一對 couple去做，排除了林議員說的那

些 scenario。  

[014020] 

  

 各位，我們就政策事宜提問已用了1小時35分鐘，是否有

其他委員就政策問題有提問？  

 

  

 如果沒有，我們進入審議附屬規例，有兩項附屬規例。現在

先審議《2025年人類生殖科技 (牌照 )(修訂 )規例》。哪位負責

介紹？政策局負責介紹。  

 

  

  

醫務衞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5：各位委員，請參閱立法會

秘書處擬備的標明文本，由第 0001頁開始，主席建議我們先

審議《2025年人類生殖科技 (牌照 )(修訂 )規例》，有一項修訂，

將 “儲存期 ”和第 (2)款的規定作出修訂。  

[014100] 

  

 在第 (1)款的 (e)段，目前的寫法是 “配子或胚胎在有關

持牌處儲存為期，不得超逾第 (2)款規定的期限 ”，現在將上一

句予以移除。我們經檢討後，會把儲存期改為適用於匿名捐贈

或指定捐贈，因此作出了這項相關的修訂。  

 

  

 我們也作出一項技術性的修訂，將同意書的條款改為只適

用於剛才所述的兩款胚胎或配子。以上是第 15(1)條的修訂。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5990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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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翻到下一頁，第 0002頁。第 (2)款的第一項修訂是

技術性的，純粹把原文改為 “在持牌處所的儲存期 ”。  

 

  

 第二項修訂是各位看到的三角形的部分，原本適用於自用

配子的一般性規定是10年。如果是有醫療原因，則是10年或截

至該病人年滿55歲之時的期間 (以較長者為準 )，這項限制我們

予以刪除，取而代之的是簡化的規定，只是就指定捐贈而言，

儲存期是2年，但守則另有規定除外。這是為了將有關年期刪

去。  

 

  

 再到下一頁，第0003頁。我們只增加一個定義，這是技術性

修訂，因為我們有提到同意書，也有提到指定捐贈，所以在條

文中作出適用的定義。謝謝主席。  

 

  

 如果各位沒有問題的話，主席會不會建議我一併審議 ......   

  

  

主席：看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醫務衞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5：謝謝。   

  

  

主席：是否有委員有問題？   

  

  

黃俊碩議員：有問題。   

  

  

主席：黃俊碩議員。   

  

  

黃俊碩議員：多謝主席。我想問關於 marked-up version的

第 0002頁，三角形部分， subsection(2)的第 (b)、 (c)及 (d)段

都 repeal了，然後 replaced by(被一個三角形代替 )。我想問這個

三角形的第 (c)段訂明，“就指定捐贈而言⎯⎯2年，但守則另有

規定除外。”此處 repeal了第 (b)、(c)及 (d)段，但被第 (c)段代替。

我想問第 (b)段到哪裏去了？  

[014309]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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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 (b)和 (d)段都刪去了。   

  

 律政司的律師。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多謝主席，多謝議員的提問。標明修訂

文本把第 (b)段刪除，但實際上經修訂後，在這項規例中仍會

看到第 (b)段的，但正如剛才黃議員所說，其內容是 repeal的，

所以屆時會看到第 (c)段，然後就有現在會 substitute(代以 )的

那些文字。第 (d)段是同樣原理，會有 (d)，然後內容顯示為

repeal(廢除 )了。  

[014355] 

  

  

主席：即是第 (b)段仍然有 (b)，但顯示為已 repeal， (c)則變了

三角形，而 (d)又是寫 repeal？  

 

  

  

黃俊碩議員：同樣是 repeal。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是，沒錯。   

  

  

主席：能解答你的問題嗎？   

  

  

黃俊碩議員：回答了，我純粹以為第 (b)、(c)及 (d)段給刪去了，

會把修訂的條文改成第 (b)段，但原來第 (b)及 (d)段會顯示為

repeal，沒有其他問題了，主席。  

[014444]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需要稍作補充嗎 ?我們刪除一些段落

時，通常不會把它重新排序，方便之後閱讀這項法例的讀者可

以知道這項法例過去的歷史，讓他們可以容易追溯。  

 

  

  

主席：根據三角形的第 (c)段， “就捐贈而言⎯⎯2年，但守則

另有規定除外 ”。守則現時有沒有另有規定？  

[014517]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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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衞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5：主席，我們請衞生署同事補充。  

  

  

主席：陳醫生。   

  

  

醫務衞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5：我們討論政策時提到這個捐贈

的兩年規定是有活產個案的限制。  

 

  

  

衞生署首席醫生 (健康科技及諮詢 )：正如剛才副局長和 PAS

說，指定捐贈的儲存期為 2年。指定捐贈後兩年之內，如果產

子後再申請，可以額外接受一次生殖科技程序，可再產子

一次。  

 

  

  

主席：就《2025年人類生殖科技 (牌照 )(修訂 )規例》，各位委員

還有沒有問題？如果沒有，我們審議另一項規例，《 2025年

人類生殖科技條例 (修訂附表2)公告》，請醫務衞生局的代表

介紹。  

[014602] 

  

  

醫務衞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5：主席，這項修訂是修訂《人類

生殖科技條例》中附表 2，此公告訂明一些指定的伴性遺傳疾

病。我們的修訂包括刪除一些重複、非伴性遺傳疾病及對健康

沒有重大影響的疾病；增加兩個與現有的兩個疾病屬等位

基因，並代表疾病光譜中不同部分的疾病；將兩組相似或等位

基因的疾病整合，以及更新各項疾病的名稱。修訂的方法是將

整個附表 2的內容排序整合，以刪除和替代的方法進行這項

修訂。多謝主席。  

[014633] 

  

  

主席：林琳議員。   

  

  

林琳議員：我想問關於附表2中其中一種名為 “口⎯⎯面⎯⎯指

(趾 )綜合症 ”的疾病，原本是 “(type I)”，現在更新了變為只是

“I”，是不是 internationally該疾病的名稱修改 (update)了？如果

不是，兩者有何分別？因為英文方面，一個是寫 “(type I)”；另

一個就只是 “I”。  

[014720]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6362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6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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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醫生回答。   

  

  

衞生署首席醫生 (健康科技及諮詢 )：多謝林議員。應該這麼說，

該疾病的名稱我們是按照最新的國際標準，但有時候，國際

標準下的疾病名稱會不斷更新，所以我們在列出這個疾病時，

我們是按其最 latest的名稱。將來如果再更新，我們會不斷

留意，有機會我們會繼續修訂這個附表。謝謝。  

[014750] 

  

  

主席：我有一個比較愚蠢的問題，因為我沒甚麼醫學知識。

乍看之下，當局刪去了現有的附表 2，以新的附表代替。當然，

當局是根據科學知識更新附表，那當中有何考慮呢？是名稱

改變了，還是有些疾病不再是伴性遺傳疾病？是甚麼因素？

可否解釋一下？  

[014815] 

  

  

衞生署首席醫生 (健康科技及諮詢 )：謝謝主席。正如副局長

剛才所說，當初2007年制訂這個附表時載列了73項疾病，時移

勢易，現在已二零二五年，上次我們進行 consultation時，業界

跟我們說，正如主席所說，有些疾病經過最新研究發現其實

不是X-linked disease。  

 

  

  

主席：甚麼意思？聽不懂。   

  

  

衞生署首席醫生 (健康科技及諮詢 )：即是有些當初載列於

附表2的疾病，現在已不是伴性疾病，即不是X-linked disease。

另外，當中也有一些疾病其實是重複的，也有一些疾病由於對

健康沒有重大影響，專家委員認為無需放進Schedule。有兩個

疾病是新增的，因為它們可能是同一疾病，不過在疾病的光譜

中有不同表現，所以新增進去，加加減減之後，變成現在只

剩下58項疾病，易於處理。其實有一些是舊的疾病 retain下來

的，即是只是加減了十多二十項，從易於處理的角度，便把舊

的Schedule變成新的Schedule。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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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將來 review這個Schedule會否更頻密呢？當局沒有一個

regular review的，是嗎？是做開才一併進行，還是怎樣呢？日

後會否更頻繁或有規律性地update呢？  

[014959] 

  

  

衞生署首席醫生 (健康科技及諮詢 )：通常是Council on Human 

Reproductive Technology(即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 )如果認為有

需要，當中有專家委員，有婦產科醫生、遺傳學醫生和社工。

如果他們認為有大需要，他們可以提出，管理局有專家小組，

他們可以提出，我們就會 review。 

 

  

  

主席：Okay。林琳議員。   

  

  

林琳議員：我想問一問，剛才聽到政府一方提到 “對健康沒有

重大影響的疾病 ”，我估計觀看 live的市民可能會想知道何謂

“沒有重大影響 ”，可否提供例子，哪些疾病基於甚麼原因認為

沒有重大影響而刪除的呢？謝謝。  

[015038] 

  

  

主席：有沒有因沒有重大影響而刪除的例子？   

  

  

衞生署首席醫生 (健康科技及諮詢 )：這是管理局的專家意見，

舉例來說，他們刪除了蠶豆症 (G6PD deficiency)，因為他們

認為這類疾病雖然是X-linked disease，但有很多方法預防，

例如如果醫生知道的話，開藥時會比較小心；也會教導小童避

開mothball(即臭丸 )及蠶豆等，以致未必一定需要以這個方法

處理。  

 

  

  

主席：還有沒有問題？解答了你的問題嗎？   

  

  

林琳議員：剛才陳醫生以蠶豆症為例，我有一個延伸問題。

附表 remove了蠶豆症，現時蠶豆症會不會有相應的 support？

因為我不知道嬰兒一出生有沒有 test蠶豆症，如果沒有，其實

不 test的話，未必知道，如果有些人其後突然出現這方面的

問題，那如何處理呢？會不會有延續，因為這裏 cancel了，如果

[015144]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6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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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發現有，他可能會說： “有沒有搞錯，為甚麼當初不

include？ ”我擔心這方面的問題，人們會追溯。謝謝。  

  

  

主席：有沒有這樣的問題呢？   

  

  

醫院管理局新界東醫院聯網婦產科顧問醫生：胚胎篩查方面，

根據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的指引，只有會令嬰兒出生有嚴重

的疾病，即我們稱為mortality and morbidity，才會進行篩查。

如果太泛濫的話，很容易造成人們會濫用做 designer baby。林

議員提到的蠶豆症，這是整個醫療 ......不僅僅是在胚胎篩查，

如果真的要進行，整個prenatal diagnosis都要進行，所以要分開

看。就胚胎篩查而言，我們一直遵從管理局的指引，只有認為

有關遺傳病確實有機會嚴重影響該 offspring的morbidity and 

mortality時，我們才會做，亦不希望有性別篩查。其實以往保

留性別篩查的其中一個原因，除了剛才提到的以外，由於現時

很多實驗室可以直接篩查，無需 test嬰兒是男還是女，所以無

需再在這個 list上。  

[015224] 

  

  

林琳議員：回答得非常清楚，一次過回答我第一及第二條問題

的實際內容，謝謝。  

 

  

  

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有問題？   

  

 林議員。   

  

  

林素蔚議員：主席，我好奇，附表 2有不同的遺傳病，我忽發

奇想，其實我近幾年接觸了一些 “蝴蝶寶貝 ”，即遺傳性大疱性

表皮鬆懈症。我想問在附表2中，全世界每30萬名嬰兒中有 1個

嬰兒患有此疾病，我想問一下，當一對夫婦使用生殖科技時驗

出有相關基因，能否在中途終止懷孕呢？這一個附表中有

沒有相關病例呢？  

[015359] 

  

  

主席：即是這個疾病有沒有放進附表。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6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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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素蔚議員：是的，有沒有放進附表，因為我不太認識，我想

問一下 “蝴蝶寶貝 ”有沒有在這個伴性遺傳疾病的 list當中？  

 

  

  

主席：請醫生回答。這項疾病有沒有載列於附表？   

  

  

醫院管理局新界東醫院聯網婦產科顧問醫生：有關principle，

我剛才已解釋，林議員剛才提到的疾病，我可能要回去翻查

exact的 term，事後才能再答覆林議員。不過正常情況下，我們

擬備這個 list，會參考外國，因為在 genetic方面，外國也有很多

society有一些建議，我們會參考。第二，會參考剛才提到的

principle，如果是蠶豆症等小問題，那就不會建議讓他們可以

用胚胎篩查篩選。  

[015505] 

  

  

林素蔚議員：明白。主席，因為 “蝴蝶寶貝 ”一出生就全身潰爛，

要洗傷口，其實可能會有些風險，感染併發症，所以在此想

提問關心，如果有些夫婦想懷孕，懷孕後發現有這些遺傳病，

想終止懷孕，當局會如何處理？請當局稍後回覆。謝謝主席。 

[015547] 

  

  

主席：是否稍後提供有關資料？即是這項病症是否需要列入

附表2。有甚麼補充？陳醫生。  

 

  

  

衞生署首席醫生 (健康科技及諮詢 )：多謝議員，多謝主席。我們

要查一查所謂的 “蝴蝶寶貝 ”是不是伴性遺傳疾病，因為這個

附表載列的是所謂 “伴性遺傳疾病 ”，即是與 X chromosome

有關。我不知道剛才林議員提到的疾病是不是這類。如果是，

我們再看看會否是附表 2的其中一類。正如醫管局顧問醫生

所說，專家當初擬定這個附表時，其實只是保留作為一個 last 

resort，剛開場的第一個問題其實都是問這個問題，現今科學

昌明，很多時候我們會做到一些 prenatal diagnosis或 treatment，

無需再用這個方法，現在只是保留一些最重要的疾病，希望藉

生殖科技上的協助，減少遺傳到下一代的機會。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6905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6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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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即是兩回事來的，如果有，可能 prenatal都 check到，

不一定需要載入附表。  

[015711] 

  

  

林素蔚議員：謝謝主席。   

  

  

主席：時間差不多了，我需要延長會議嗎？會議應該將近

完結，各位委員是否還有其他問題？如果沒有，請問政府官員

有否補充？  

[015720]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我就剛才最後一個問題回應。如果 “蝴蝶

寶貝 ”⎯⎯我一時間不肯定其學名⎯⎯屬於bullous pemphigoid

這一類而非X-linked的話，則不會納入這項附屬法例。  

 

  

 另外補充一點，我想告知林議員，因為剛才林議員擔心

我們沒有數據顯示放寬條例之後，會否有更多女士生育。其實

我剛才提到涉及 13 000名人士的研究，是綜合了27項不同的研

究，結果顯示即使時間延長，亦不會鼓勵這方面的生育。我想

澄清這一點。  

 

  

  

主席：好，或者留意相關數據將來有沒有轉變。  [015826] 

  

 法律顧問，中英文文本是否一致呢？有沒有問題？   

  

  

助理法律顧問 6：多謝主席。法律事務部並無發現有關的附屬

法例在法律和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而中英文文本亦沒有

不一致之處。多謝主席。  

 

  

  

主席：本會已完成審議這兩項附屬法例。立法會已於上個

星期三通過決議案，將上述兩項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延展至

今年9月10日。由於本會今天已完成審議，相關的立法時間表

如下：今年8月29日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報告；就修訂附屬法例

作出預告的期限是今年 9月 3日。如委員有意提出修訂，最遲

須於9月3日提交。暫無需加開會議，如有需要，將再通知各位

委員。  

[015851]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7031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7040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7106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5080003&start=7131


 

-  48 -  

 按下列編碼收看 

相關會議部分 

  

 沒有其他事項，我宣布散會，感謝各政府部門的代表出席。  

  

  

  

  

***********************************  

 


